
當前地方自治重大問題及其因應之道的探討 

—政黨輪替下的思考？— 

 

蔡茂寅∗ 

 
  地方自治乃是檢驗一國民主政治是否真正落實、乃至人權保障機制是否

具備實效性的重要基準。但是此一制度在我國，前此因為威權政治的橫行以

及中央集權主義的盤據不去，以致在「住民自治」的層次雖然在形式上已有

長期的實踐經驗，但在「團體自治」的層次可說建樹甚少。如果以較嚴苛的

標準來檢視我國過去實施地方自治的成效，則地方自治團體在缺錢缺人，法

律上權限受到極大制約的情況下，充其量只不過是中央政府業務的承包機

關，甚至只是中央政府的派出機關。就此而論，數十年來吾人所謳歌的地方

自治，除了地方民意代表以及行政首長的直接民選，具有替代中央民意代表

以及總統、省市長民選的望梅止渴意義之外，可說具有濃厚的欺瞞性質。 

  然而，此種情況在一九九四年「省縣自治法」以及「直轄市自治法」制

定施行，地方自治正式法制化之後，開始有了改觀，地方自治之落實，也因

此得到良性循環的契機。一九九九年初，因為精省工程的進行以及地方自治

進一步落實的需要，「地方制度法」遂在各方矚目之下誕生。地制法的制定、

施行，無疑地將我國的地方自治推向一個全新的境界，但是我國實施地方自

治之際，仍然面臨許多生理與病理問題，而有待國人共同努力探討解決之

道。中央集權之弊，不但在理論上吾人知之甚詳，抑且優為國人共同的實證

經驗。但是如何力除其弊而避免矯枉過正，使天平過度向另一方傾斜，馴至

地方分權成了國中有國的「地方主權」狀態，則更是國人所關心的共同課題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∗ 本文作者為國立台灣大學法律系副教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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茲值政黨輪替之際，爰就此一課題簡要述之，以為新政府之參考。 

壹、行政區劃與城鄉差距、資源分配不均問題 

  我國現制下之地方自治團體，依地制法第十四條之規定，計分直轄市、

縣（市）、以及鄉（鎮、市）三種二級（直轄市若單獨列為高於縣（市）之

一級，則亦有認係三級制者），但就直轄市與縣（市）間之資源分配而言，

從實證資料得知，其不均衡之情況至極顯然。例如以台北市與台北縣之情況

而論，台北縣之轄區面積幾達台北市之十倍，其人口數亦超過台北市八十萬

人以上，然其預算規模僅有台北市之五分之二，行政機關與公務員人數更是

不如遠甚。因此純就形式上之數據作比較時，台北縣居民所享受的行政服務

與福利之水準，必然遠遠不及台北市，因而常有「二等國民」之稱，亦屬沈

痛之至。 

  按地方制度法所定之直轄市設立要件，其實體要件僅為：「人口聚居達

一百二十五萬人以上，且在政治、經濟、文化及都會區域發展上，有特殊需

要之地區」，得設直轄市（第四條第一項）；就其程序要件，則規定其設置依

法律規定行之（第七條第一項），但現有之直轄市則依其原有之名稱（第六

條第一項）。以此觀之，單以人口數而言，台北縣、桃園縣、台中縣、彰化

縣均達設置直轄市之標準，若再考量地方自治團體之「廢置分合」，則可能

設置之直轄市當會更多。 

  在尚未精省之前，為彰顯直轄市位階與省相同之特色，故將之稱為直轄

市，意謂其屬中央直轄，其上再無更高層級之地方自治團體。今日我國之縣

（市）之上亦無更高層級之自治團體，因此縣（市）亦屬中央直轄之性質，

從而實無在名稱上強調直轄之必要；況且強言具有獨自法人格之地方自治團

體由中央直轄，從地方自治之學理言之，亦有未洽之處。然而泰半因為歷史

遺緒與既得權保障的理由，地制法上所規定之直轄市人事權不但自由程度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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逸於縣（市），其職務列等亦屬較優（第五六條、五七條參照）；就組織權而

言，依「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」之規定，直轄市之自主性所受之保障遠優

於縣（市），然而兩者所辦理之自治事項則又相同（第十八條、十九條參照）。

就此觀之，縣（市）相較於直轄市而言，其受到「人少、錢少」的不利待遇

可說十分明顯。 

  為因應此種不合理的情況，前此曾有於地制法增設「準直轄市」的修正

動向，可惜在立法院未能進入二讀，即已胎死腹中。按此一修正動議於去年

底由立法委員提案，擬於地制法第四條增設一項，規定縣人口聚居達一定數

額（有提案為一二五萬者）以上，未改制為直轄市前，地制法「第三十四條、

第五十四條、第五十五條、第六十二條、第六十六條及第六十七條關於直轄

市之規定，準用之」1。如此提案順利完成立法，則前述之若干人口大縣之

問題，當能獲得較佳之解決。 

  惟上述提案既然未能完成立法，在問題仍在的情形下，乃有總統當選人

陳水扁先生，於競選期間承諾若順利當選將促成台北縣升格為直轄市。此一

競選承諾在候選人當選之後，於合法性上已無困難，但關於其合理性如何之

問題，仍須考慮以下諸點。 

  第一，將若干人口較多之縣升格為直轄市，固然有助於提高各該縣之政

經地位，並使其在組織權與人事權上享有較優之待遇，最重要者為財政收支

劃分法上之地位將大為提昇，使其享受較多之資源。然而無論如何增加直轄

市之數目，在一定會保留縣的情況下，我國所存在之城鄉差距的問題將不可

能獲得根本的解決。換言之，如此一來，未能升格為直轄市的縣，將永遠淪

於次等的地位，因此升格的做法其實僅具有「頭痛醫頭、腳痛醫腳」的對症

療法效果，對於受到不平待遇的台北縣等，固然具有解決燃眉之急的效果，

但非根本解決問題之道。抑且，將縣升格為直轄市之後，其下之鄉（鎮、市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，院總字第一五四四號參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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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因之而喪失自治團體之地位，其政治上的效應如何，亦有考慮之必要。 

  第二，職是之故，正本清源之道，應該是弭平直轄市與縣（市）間的法

律地位差距才對。具體而言，就其組織而言，應該在共同必要的機關之外，

依轄區與人口數由各該自治團體決定之；就其人事權而言，包括公務員的職

務列等在內，兩者應該完全平等；就財政地位而言，除依一定公式計算之統

籌分配稅之外，不應在法律上為差別待遇，並且應透過補助金以平衡各地方

自治團體間之差距。 

  第三，長遠來看，應該對國家之行政區劃做一整體性之考量，包括是否

廢除直轄市，而僅設縣（市）？以及重新劃分其管轄區域。以我國之國土規

模而言，目前二十幾個地方自治團體的行政區劃是否合理？應該可再討論。

另就鄉（鎮、市）之是否應具備自治團體地位問題，亦宜藉此機會做一檢討，

如果朝去自治化的方向設計，則如何設計一有效的監督機制問題亦應及早規

劃。 

貳、中央與地方權限劃分之問題 

  地方自治團體所辦理之事務，可概分成自治事項與委辦事項兩種，並得

分別制訂自治法規及委辦規則以為辦理之依據。地制法除於第二條就自治事

項與委辦事項設有定義規定外，並在第十八條至第二十條分別詳細規定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及鄉（鎮、市）之自治事項；而於第二二條規定，「第十八條

至第二十條之自治事項，涉及中央及相關地方自治團體之權限者，由內政部

會商相關機關擬訂施行綱要，報行政院核定」，以進一步劃分中央與地方之

權限。由於上揭規定不但較之中華民國憲法第一０七條至第一一一條之規定

具體實用2，與自治二法相較，亦屬較為明確進步，無怪乎論者評價本法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憲法第一０七條規定「中央立法並執行」事項，第一０八條規定「中央立法並執行，或交由省縣
執行」之事項，第一一０條規定「縣立法並執行」事項（第一０九條已依憲法增修條文第九條第

一項之規定凍結其效力）。依此，第一０七條應屬國家專管事項，第一０八條如交由省縣執行應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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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五大進步」之處3。 

  惟自治事項與委辦事項之不易劃分乃地方自治經久難治之重大問題，本

法規定雖已較為具體明確，但並非意味因此問題即可獲得通盤解決。蓋地方

自治必須以地方就其自治事項可為最終之自主決定為前提，但在單一國體制

下又非承認地方可擁有獨立於國家以外之主權，因此中央與地方之權限劃分

固屬極為困難而又無可逃避之課題；但既已劃分之後，是否即表示地方對自

治事項即享有完整之權限？中央對之即不得加以任何形式之干涉？衡諸現

實情況，顯然難以肯定確答。這是因為此一問題牽涉到地方自治立法權（乃

至中央立法權）之界限，以及自治監督權之界限問題，並非單純決定何者屬

中央或地方權限，即可獲得圓滿解決。 

  向例我國各種行政法規類皆規定，「本法所稱之主管機關，在中央為⋯，

在省（市）為⋯，在縣（市）為⋯」，就同一事項除「土地管轄」較為明確

外，在「事務管轄」上顯然採「多層次之權限分配」方式，而非截然劃分自

治事項與委辦事項，因此，地制法第二條雖然以「政策規劃」與「行政執行」

權限之完全具備，作為自治事項之重要基準，但今後仍須透過累積實務經驗

以進一步確定其範疇，則屬當然之理。而本法第十八條以下之規定，雖具有

使前述之多層次權限分配更為具體可行之優點，但其劃分仍非單義明確。例

如關於殯葬設施之設置及管理雖屬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及鄉（鎮、市）之自治

事項，但中央並非不得立法規範之；又如關於災害防救之規劃及執行，雖屬

各級地方自治團體之自治事項，但實際上不但中央得立法並執行，縣與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委辦事項，第一一０條則屬縣自治事項。惟實際上此種機械式之區分方式，雖具有一定參考價值，

但並不為實務所採。例如財政收支劃分法第三七條第二項即規定，前述情形有屬自治事項，亦有

屬委辦事項者，可資佐證。 
3 黃錦堂氏認為，地方制度法有關自治事項之規定有，考量與憲法第一０七條、一０八條之區隔，
詳細列舉自治事項；劃分自治事項之範圍與類型，並與中央主管業務區隔；地方制度法第二

條第二款之定義將自治事項區分為「自願辦理事項」及「法律化之自治事項」；第二二條以「施

行綱要」進一步具體化自治事項；第二三條規定地方自治團體對各該自治事項應全力執行，並

依法負起責任，明定權責相符之民主政治與公共行政理論。參照氏著，台北縣地方自治法課程講

義「地方制度法重大問題之探討」，一九九九年四月十二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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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鎮、市）之間的權限劃分，亦非徒以地域管轄即得區分。似此，地方制度

法雖屬較為進步之立法，但欲其發揮實效，恐非期諸前述「施行綱要」之訂

定，以及後續之檢討、修訂不可。 

  在權限劃分上，地方所辦理之委辦事項既非其原應辦理之自治事項，則

因此所生之經費，應由委辦機關負擔，不論在學理上或法制度上均屬必然。

然而，由於自治事項與委辦事項劃分不易，因此在制度設計上較可採者為定

義其一，而以扣除法涵蓋其餘的方式較為可行。就此而言，均權理論之不具

實效性可謂顯然至極，但是地制法上列舉自治事項，而以其餘為委辦事項的

規定方式亦非得當。蓋如此一來，不但限縮自治事項的範疇；抑且因為經費

負擔的問題，使得就某些事項，中央政府既不承認其為自治事項，亦不敢明

言其為委辦事項（如鄉鎮市公所所辦理之健保業務）。解決之道，似應由反

向思考，於地制法上列舉（可以附表方市）委辦事項，將其餘歸為自治事項

的方式較佳。而就自治事項中央是否具有立法權？其界限何在之問題，亦應

藉此謀求合理的解決途徑。 

  另就自治立法的監督而言，於自治條例設有罰則時之核定，地制法第二六條

既已設有罰則種類與制定主體的限制，則中央應盡可能尊重地方自治團體之自主

立法權，僅作形式上之審查，而不宜過度干涉。而就自治立法權的保障而言，地

制法第三十條規定，「自治條例與憲法、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或上級自治團

體自治條例牴觸者，無效」（第一項）的規定，無條件的承認「法律先佔」與「法

律後佔」，因而形成「法律專佔」的情況，對地方自治立法權的保障造成重大不利

影響，應該透過修法或行政解釋的方式，限縮中央的立法權為是。 

參、自治組織權與人事權之偏頗與矯正 

  就自治組織權而言，直轄市政府、縣（市）政府、鄉（鎮、市）公所之

組織，係由內政部擬定準則，報行政院核定；再由各該地方行政機關依準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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擬定組織自治條例，經地方立法機關同意後，報行政院備查（本法第六二

條）。此一規定之目的，在於維持全國較為一致之基準，以免地方組織太過

龐大，衡諸我國地方自治尚未完全上軌道的現實情況，在現階段應承認其正

當性為是。然而，各地方自治團體無論其轄區、居民人數、都市化程度均各

自有異，內政部所定之「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」是否就之充分考慮？有無

太過偏厚直轄市而輕縣（市）的情形？似乎尚有仔細檢驗之必要。例如同樣

人口數為一二五萬人之直轄市與縣，不但其所設之一級機關、單位之數目迴

異；就其首長、主管之職務列等亦設有差別待遇，凡此均需重做考量。 

  就自治人事權而言，直轄市所享有之人事權遠高於縣（市）所享有者；

縣（市）之人事權又遠高於鄉（鎮、市）所享有者。例如縣政府一級單位主

管中，除主計、人事、警察、稅捐、政風首長依專屬人事管理法律任免外，

最多僅有五名一級單位主管得由縣長以機要人員方式任用之，其餘均由縣長

依法任免之（地制法第五六條參照）。相較於直轄市之一級單位首長除主計、

人事、警察、政風首長外，均屬政務人員之規定（本法第五五條參照），其

差距直如天壤之別。此外本法就地方行政首長之停止職務、解除職權或職務

（第七八條至八０條參照）、代理與補選（第八二條參照）設有規定。但就

補選設有所遺任期不足二年不再補選，而僅由自治監督機關派員代理之規

定，雖說寓有考量選舉之社會成本的含意，但是否過分輕視地方自治而重官

治，尤值得檢討。 

  我國地方自治人事權之最大問題為，地方並無獨自的公務員制度，而在

層級遞減的思考模式下，雖然愈是基層的公務員，其事務越繁雜，與民眾接

觸越多，但其職務列等與因之而來的待遇亦越是受到不利處遇。因此正本清

源之道，有必要由中央制定地方公務員法，詳列最低限度之共同必要規範，

其餘委由地方自主決定，以建構一套與中央平行的地方公務員制度，吸引人

才留在地方，以厚植地方自治的根基，並以之做為對抗地方自治惡質化的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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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機制。 

肆、地方財政問題 

  財政為庶政之母，地方自治團體之一切施政均需有財源支持，因此地方

自治的保障若僅只及於地方行政權、立法權、人事權等事項，則在欠缺財政

自主性，一切施政仰給於上級政府提供經費的情況下，前述各種地方權限的

保障勢將淪為徒託空言的概念論，欠缺現實的實踐意義；然自反面言之，若

地方自治的保障僅只著眼於地方財源的確保，而不重視其與其它各種權限間

的有機連動關係，則此時的地方自治亦將不能免於透過自治的大義名分以爭

食財政大餅的疑慮。要之，居民的權利保障應該是指導中央與地方間權限與

財政收支劃分的最重要原則。 

  我國地方自治最大之問題在於地方財源自主性過低，地方財政既患寡又

患不均，以致權限自主性亦隨同低落。財政收支劃分制度年來雖有改進，但

地方自主財源比例除直轄市外仍然普遍低落，甚至有若干縣即令將在其境內

徵起之全部租稅供其運用，亦無法達成收支平衡。而供調節財源以及政策誘

導之用的「統籌分配稅款」與「補助款」，前者仍有絕對數不足及分配不均

之問題，後者則有待進一步法制化，以促進其更公平、合理之運用。另就費

用分擔而言，「地方制度法」第七十條雖設有原則性規定，「財政收支劃分法」

第三十七條並有進一步之明確規定，但上級委辦機關未確實負擔委辦經費

（例如兵役行政費用），則屬一般之常態，凡此亦係造成地方財政惡化之原

因。 

  解決之道應該是先做逆向思考，不是先抽象決定財源應該如何劃分，而

是先確實做好權限劃分的工作。蓋收入乃是為支出之目的而存在，公財政必

須要「量出為入」、而非如私財政般量入為出，因此必須先確定造成支出原

因的權限究竟如何，才能進一步決定如何籌措財源或劃分財源。權限劃分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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楚後，次再考量造成地方負擔增加之非自主性原因並去除之，目前最大宗者

為中央政府以法律法方式強迫地方負擔（如健保補助費）或委辦機關不願負

擔委辦經費之問題，就此，新政府應有全盤解決的對策。最後才是如何共分

財政大餅的財源劃分問題。就此而言，提高地方自有財源比例應為各方之共

識，但是「垂直不均衡」問題解決之後，中央政府如何透過制度設計謀求各

地方自治團體間的「水平均衡」，亦屬同樣重要的課題。目前雖有統籌分配

稅款與補助款制度，但就兩者而言，如何進一步法制化，以使其更公開、透

明，應屬優先應解決之問題。 

伍、結語 

  我國地方自治之問題千頭萬緒，當非如本文所述般簡單，例如地方自治

惡質化、黑金化問題即有待新政府展現魄力解決，此一問題並與地方財政惡

化問題之解決息息相關，甚至是決定我國地方自治制度存在正當性的根本問

題，為本文因時間因素無法述及。 


